
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

审 计 报 告

明光审字[2023]0021 号

目 录

一、 审计报告

告 ··········································

················································

······

1-3

二、 已审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表 ·······························

·····································

························

4

2、 利润表

表 ··········································

················································

··········

5

3、 现金流量表

表 ··········································

················································

··

6

4、 财务报表附注

表 ··········································

·································

7-13



北京明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1

审 计 报 告

明光审字[2023]0021 号

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啄木鸟基金会”）

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2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

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啄木鸟基金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2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啄木鸟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

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

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啄木鸟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

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啄木鸟基金会的各项业务活动是否持续

正常地进行，披露与持续正常进行业务活动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正常开展业

务活动的前提，除非主管部门计划终止啄木鸟基金会，将不再开展正常活动或别

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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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

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

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一）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

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

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

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

（二）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

性。

（四）对管理层使用持续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编制前提的恰当性得出结论。

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啄木鸟基金会持续正常开展业务活动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

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

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

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啄

木鸟基金会不能持续正常进行业务活动。

（五）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

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单位负责人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

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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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公司概况

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由广东省民政厅批准，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杨大明；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69 号 912 房。

业务范围：资助公益宣传、媒体发展研究和行业交流，以及开展行业促进、学术

研讨等活动。

二、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声明：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体系的要求，真

实、完整的反映了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三、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以核准的各项业务活动持续正常地进行为前提，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

或事项为依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 2005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民间非

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四、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2、会计年度

本基金会的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8

4、记账原则及计价基础

会计核算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5、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基金会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所确定的现金等价物，是指本基金会持有的期限

短、流动性强、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6、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

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

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1）捐赠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所取得的收入。

（2）会费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章程等的规定向会员收取的会费。

（3）提供服务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根据章程等的规定向其服务对象提供服

务取得的收入，包括学费收入、医疗费收入、培训收入等。

（4）商品销售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销售商品（如出版物、药品等）等所形

成的收入。

（5）政府补助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政府拨款或者政府机构给予的补助

而取得的收入。

（6）投资收益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因对外投资取得的投资净损益。

民间非营利组织如果有除上述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

入、商品销售收入、投资收益之外的其他主要业务活动收入，也应当单独核算。

（7）其他收入，是指除上述主要业务活动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如固定资产处

置净收入、无形资产处置净收入等。

对于民间非营利组织接受的劳务捐赠，不予确认，但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

关披露。

期末，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将本期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分别结转至净资产

项下的限定性净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



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9

7、费用确认原则

费用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开展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减少的经济

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出。费用应当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

费用和其他费用等。

（1）业务活动成本，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目标、开展其项

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如果民间非营利组织从事的项目、提供的服务或

者开展的业务比较单一，可以将相关费用全部归集在“业务活动成本”项目下进行核

算和列报；如果民间非营利组织从事的项目、提供的服务或者开展的业务种类较多，

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在“业务活动成本”项目下分别项目、服务或者业务大类进行核

算和列报。

（2）管理费用，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

用，包括民间非营利组织董事会（或者理事会或者类似权力机构）经费和行政管理人

员的工资、奖金、福利费、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离退休人员工资及

补助，以及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租赁

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聘

请中介机构费和应偿还的受赠资产等。其中，福利费应当依法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的

管理权限，按照董事会、理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等的规定据实列支。

（3）筹资费用，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它包括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应当计入当期费用的借

款费用、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等。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举办募款活动费、准备、印刷和发放募款宣传资料费以及其他与募款或者争取

捐赠资产有关的费用。

（4）其他费用，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上述业务活动成本、

管理费用或者筹资费用中的费用，包括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无形资产处置净损失等。

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某些费用如果属于多项业务活动或者属于业务活动、管理活动

和筹资活动等共同发生的，而且不能直接属于某一类活动，应当将这些费用按照合理

的方法在各项活动中进行分配。

民间非营利组织发生的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应当在

发生时按其发生额计入当期费用。

期末，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将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结转至净资产项下的非限定性

净资产，作为非限定性净资产的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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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现金 2,692.73 2,692.73

银行存款 4,086,399.84 3,581,478.43

合 计 4,089,092.57 3,584,171.16

2、预付账款

（1）按账龄列示

账 龄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金 额 比例（%） 金 额 比例（%）

1年以内 150,000.00 100.00

合 计 150,000.00 100.00

（2）按客户披露

账 龄
年末余额

账 龄
未结清

原因

年初余额

金 额 比例（%） 金 额 比例（%）

杭州市富阳区欣税

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150,000.00 100.00 1年以内 暂未开票

合 计 150,000.00 100.00

3、长期债权投资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敦和慈善事业基金 3,000,000.00 3,000,000.00

合 计 3,000,000.00 3,000,000.00

4、应付款项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机构支持项目 13,534.72 9,548.96

重大公共事件报道项目 21,8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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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双碳传播项目 28.00

合 计 35,460.87 9,548.96

5、应交税金

项 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6,079.43 17,331.30

合 计 6,079.43 17,331.30

6、净资产

项 目 金 额

一、上年年初余额 6,557,290.90

其中：非限定性净资产 4,083,581.66

限定性净资产 2,473,709.24

加：净资产变动额

其中：非限定性净资产

限定性净资产 640,261.37

二、本年年末余额 7,197,552.27

其中：非限定性净资产 4,083,581.66

限定性净资产 3,113,970.61

7、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资产 限定性资产 非限定性资产 限定性资产

双碳传播 1,545,190.20

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310,000.00

重大公共事件报道专项基金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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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645,280.00

敦和慈善事业基金赎回分红 593,901.72 870,216.25

其他收入 4,160.31 16,646.14

合 计 2,453,252.23 2,532,142.39

8、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资产 限定性资产 非限定性资产 限定性资产

机构支持 631,143.94 984,379.42

牛津大学访问学者 303,364.76 50,000.00

媒体人创新基金 300,000.00

双碳传播 532,983.83

重大公共事件报道 41,898.15 398,113.30

ESG 1,654,619.43

蝌蚪 8,909.97

合 计 1,809,390.68 3,096,022.12

（2）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服务费 14,000.00 14,000.00

代办费 625.00

合 计 14,000.00 14,625.00

（3）筹资费用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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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

审计了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的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2022年度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编制了

2022年度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工作报告）。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在 2022年度

工作报告中载明了如下信息（以下简称专项信息）：

1. 在工作报告“三（一）大额捐赠收入情况”中，载明了本年度累计捐赠超过

基金会当年捐赠收入 5%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

三（一）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 目 现 金 非现金 合 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855,190.2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捐赠
1,855,190.2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的捐赠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

赠与或不符合公益性目的赠与）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

用 途
现 金 非现金

万科公益基金会 310,000.00 牛津大学访问学者项目

儿童投资基金会（英国）北京代表处 1,545,190.20 双碳传播项目



北京明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

截止至 2022年 12 月 31日是否已认定为慈善组织：是

三（二）公开募捐情况

项 目 现 金 非现金

本年度组织募捐活动，募捐取得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合 计

2. 在“三（三）公益支出情况”中，载明了当年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

的比例（或占上年末余额的比例）、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

比例；

三（三）公益支出情况

项 目 数 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2,532,142.39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2,532,142.39

本年度总支出 1,812,990.8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14,000.00

其他支出 -10,399.82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综合近两年

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综合近两年比例，综合近三年比例）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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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数 额

上年度基金余额 6,557,290.90

本年度总支出 1,812,990.86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行政办公支出 14,000.00

其他支出 -10,399.82

本年度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基金余额的比例

本年度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0.77%

三（四）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项 目 数 额

上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2,532,142.39

调整后的上年度总收入 2,532,142.39

本年度总支出 1,812,990.86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809,390.68

管理费用 14,000.00

其他支出 -10,399.82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占前三年收

入平均数额的比例）
71.46%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0.77%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6,557,290.90

本年度总支出 1,812,990.86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809,390.68

管理费用 14,000.00



北京明光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4

其他支出 -10,399.82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

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27.59%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0.77%

3. 在“三（五）重大公益项目收支明细表”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大

公益项目的名称、收入、支出明细；

三（五）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 目 双碳传播
牛津大学

访问学者
机构支持

媒体人创新

基金项目

收入 1,545,190.20 310,000.00

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

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

补贴和保险

82,955.83 630,976.50

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

相关费用

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

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

计、评估等费用

450,028.00 303,364.76 300,000.00

其他费用

合 计 532,983.83 303,364.76 630,976.50 300,000.00

4. 在“三（六）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重

大公益项目的名称、大额支付对象、支付金额、占公益总支出的比例以及用途；

三（六）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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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支出比例

用途

合 计

5. 在“三（七）委托理财”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开展的所有委托理财活动的

详细情况；

三（七）委托理财（是指通过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投资

项 目 敦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人法定代表人 叶庆钧

受托人是否具有金融机构资质 是

委托金额 3,000,000.00

委托期限 长期

收益确定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基金

当年实际收益金额 593,901.72

当年实际收回金额 593,901.72

6. 在“三（八）投资收益”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所有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及

金额；

三（八）投资收益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敦和慈善事业基金 593,901.72 870,216.25

合 计 593,901.72 870,216.25

7. 在“三（九）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说明”中，载明了基金会当年的所有重

要关联方、关联交易以及关联方往来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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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基金会的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与基金会的

关系

基金会向关联方出售产品

和提供劳务

基金会向关联方采购

产品和购买服务

本年发生额

（元）
余额（元）

本年发生额

（元）
余额（元）

儿童投资基金会（英

国）北京代表处
主要捐赠人 1,545,190.20 1,012,206.37

万科公益基金会 主要捐赠人 310,000.00 6,635.24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真实、完整地编制上述专项信息是广东省

啄木鸟公益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这些专

项信息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有关规定编制提出审核结论。

在对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针对上

述专项信息，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

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实施了询问、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我们

审计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是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提供

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核对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

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提出审核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

编制。

本报告仅供广东省啄木鸟公益基金会报送民政部门项目检查使用，不得用于其

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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